十一、教師延長服務作業

辦理時間：每年三月底前

法令依據：一、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、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

          二、教育部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台(九一)人(三)字第91179232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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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評審委員會二級二審決議同意教師延長服務。


每年五月下旬及十二月上旬備妥二級二審會議記錄、會議簽到簿、教師相關著作資料及醫院健康證明等影本送交人事室。





編製「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核定教授、副教授延長服務名冊」。


至遲於屆齡(期)一個月前將延長服務名冊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，函送私校退撫會及公保處。


將會議記錄、會議簽到簿、教師相關著作資料及醫院健康證明等裝訂後，存人事資料袋。


以書函通知教師本人，其延長服務案已由校教評會決議通過，副本送相關各科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